评审材料报送要求

一、表格填写说明

（一）、评审表格封面

1． 姓名：与身份证保持一致，如有曾用名或其它情况，需出具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
2． 送审学科(专业) 按“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学科目录”填写；申报我校具有副教授评审权学科，送审学科(专业)需选填“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申报我校有教授评议权学科，送审学科(专业)需填写“信息与通信工程”；申报我校有副教授评议权学科，送审学科(专业)需填写“应用数学”。

（二）、评审表格中一些项目的填写

1． 出生年月：××××年××月（必须与身份证一致）。

2． 出生地：“××省××市”。
3． 参加工作时间：××××年××月。
4． 政治面貌：根据本人实际情况，选填“中共党员”、“民盟盟员”、“致公党党员” 、“中共预备党员”、“民建会员”、“九三学社社员”、“共青团员”、“民进会员”、“台盟盟员”、“民革会员”“农工党党员”“无党派民主人士” “群众”。
5． 参加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基础理论考试情况：符合免测条件，需注明“免测”。
6． 教学质量考核意见——综合等级：选填“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切勿用“良好+”、“良好—”等含糊字眼。
7． 思想政治表现考核意见——考核等级：选填“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切勿用“良好+”、“良好—”等含糊字眼。
8． 综合考核等级：选填“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切勿用“良好+”、“良好—”等含糊字眼。

9． 民意测验参加人数：15人及以上。
二、申报人需提交的材料
以下材料，其复印件如不特别要求纸张规格，请统一用A4大小
（一）、教师、实验技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系列
1．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16K大小，正反打印，一式4份）。

2． 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情况简表（A3大小，1份，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补充7份）。
3． 申报高校教师（含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均须报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4． 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表（仅限破格申报人员提供考核为优秀年度的考核表复印件，正常晋升和正常转评人员不需提供）。

5． 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原件、复印件）或免考证明材料（复印件）。

6． 职称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原件、复印件）或免考证明材料（复印件）。

7． 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须报基础理论课程考试成绩单（原件）。

8．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需二级单位工作人员与其原件核对，标注上“与原件相符”并签字、盖章）。

9．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聘书及聘期任务书（复印件，需二级单位工作人员与其原件核对，标注上“与原件相符”并签字、盖章）。

10． 任现职以来进修证明材料（复印件，需二级单位工作人员与其原件核对，标注上“与原件相符”并签字、盖章）。

11． 任现职以来奖励证书和荣誉证书（复印件，需二级单位工作人员与其原件核对，标注上“与原件相符”并签字、盖章）。

12． 任现职以来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原件）。

13． 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须报任现职以来独立起草的、最能反映本人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的工作报告、总结、规章制度等管理文件（不超过5种）。

14． 任现职以来论文、论著代表作（原件，正高级不超过10种，副高级不超过8种）。

15． 任现职以来研究项目的结题报告和项目鉴定证明材料。

16． 破格申报人员须报破格申报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表。

17． 免冠大一寸近期正面相片1张（背面注明“南京邮电大学 姓名”）。
（二）、其它系列高级
教师外其他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暂按省相关系列主管部门去年的要求准备（详见江苏省教育厅“教育人事 >职称评审”栏目http://www.ec.js.edu.cn/jygl_er.jsp?classid=272），若该系列主管部门2011年的要求有所调整，再补充有关材料。
如教育厅有新的要求，请再作补充。

